


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本公司民國 103 年度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說  明：1.本公司民國 103 年度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業已編製完成。請詳附

件一及附件三。 

2.敬請  承認。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本公司民國 103 年度虧損撥補案，提請  承認。 

說  明：1.本公司民國 103 年度稅後淨利經結算為新台幣 57,682,897 元，彌補前

期虧損新台幣 232,310,886 元後（已含組織重組影響數減項金額新台幣

181,609,054 元），期末待彌補虧損總額為新台幣 174,627,989 元，故不

作分派。 

2.民國 103 年度虧損撥補表請詳附件四。 

3.敬請  承認。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五、討論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修正「公司章程」案，提請  討論。 

說  明：1.因應公司實務運作之需求及配合主管機關推行董事、監察人候選人提名制，擬修正

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 

2.「公司章程」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請詳附件五。 

3.提請  討論。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修正「資金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案，提請  討論。 

說  明：1.因應公司實務運作之需求，擬修正本公司「資金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分條文。 

2.「資金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請詳附件六。 

3.提請  討論。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六、臨時動議：無。 

七、散    會：同日上午 9 時 8 分，經主席宣布散會。 

（本次股東常會記錄僅要領載明議事之經過及其結果，會議進行內容、程序及股東發言仍以會議影音記

錄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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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附件 
             【附件一】 

  民國 103年度營業報告書   

                                               
 營 業 報 告 書 

 
一、民國一○三年度營業狀況 
 
  （一）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1）銷售：103年度合併營業收入淨額 1,771,721仟元，較 102年減少 4 %，其中包材銷售

營收 1,718,699仟元，約佔 97 %。 

   （2）生產：103年度無精簡型電腦製造業務。  
 
  （二）營業成果彙總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民 國 103 年 度 實 績 

營   業   收   入 1,771,721 

營   業   成   本   淨   額 1,432,713 

營   業   毛   利  339,008 

營   業   費   用 275,572 

營   業   利   益 63,436 

營   業   外   收   支   淨   額 11,967 

稅   前   利   益 75,403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茲將本公司 103年度收支概況比較及說明如下： 

     收入方面：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103年 102年 成長率

營    業    收    入 1,771,721 1,839,716 -4%

營  業  外  收   入 14,730 85,861 -83%

合               計 1,786,451 1,925,577 -7%  
     支出方面：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103年 102年 成長率

營 業 成 本 淨 額 1,432,713 1,497,216 -4%

營  業  費  用 275,572 340,679 -19%

營  業  外  支  出 2,763 2,216 25%

合              計 1,711,048 1,840,111 -7%  
 
  （四）營業結構分析：本公司 103年度營收淨額為新台幣 1,771,721仟元，依產品別核 

計本公司各類產品營收淨額如下： 

           

項             目 金 額  比 重

包   裝   材   料 1,718,699 97%

雲   端   服   務 53,022 3%

合             計 1,771,721 100%

(單位：新台幣仟元)

 
      

   負責人:李志賢               經理人:江文容              主辦會計:張詠傑 

6

BARRY
李志賢

BARRY
江文容

BARRY
新洲

BARRY
會計主管張詠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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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監察人查核報告書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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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RY
周燦得-mew

BARRY
美美公司大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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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RY
美美公司大章

BARRY
郭俊賢-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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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三】 
 三、民國 103 年度會計師查核報告書暨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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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四、民國 103 年度虧損撥補表                

                                    

新洲全球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 103年度虧損撥補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累積虧損)   (      50,701,832) 

加(減)：組織重組影響數  (     181,609,054) 

加：本期稅後淨利          57,682,897  

本期可供分配盈餘      (     174,627,989) 

期末未分配盈餘   (     174,627,989) 

  
 
 
 
 
 
 

  

  
 

  

備註：本年度不分配股利。 

 

 

 

 

 

 
董事長：李志賢                經理人：江文容                  會計主管：張詠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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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RY
新洲

BARRY
李志賢

BARRY
江文容

BARRY
會計主管張詠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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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五、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公司總公司設於台北市，必要時經董事會

之決議得在國內外設立分公司。 

本公司設總公司於新北市，必要時經董事會

之決議得在國內外設立分公司。 

配合總

公司搬

遷計畫

修訂。 

第十二條 本公司設董事五至七人，監察人三人，採公

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規定之候選人提名

制度，由股東會就董事、監察人候選人名單

中選任之，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本公司

上述董事名額中，設置獨立董事名額二人，

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獨立董事候

選人名單中選任之。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

格、持股、兼職限制、提名與選任方式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依證券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

辦理。選任後得經董事會決議為本公司董事

及監察人購買責任保險。 

本公司設董事五至七人，監察人三人，由股

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之，任期三年，

連選得連任。本公司上述董事名額中，設置

獨立董事名額二人，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

股東會就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有

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兼職限制、

提名與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證券

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辦理。選任後得經董事

會決議為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購買責任保

險。 

將 董 監

事 選 舉

方 式 明

訂 為 採

公 司 法

第 一 百

九 十 二

條 之 一

規 定 之

候 選 人

提 名 制

度。 

第十五條 本公司董事、監察人執行本公司職務時，公

司得支給報酬，惟以不超過本公司當年稅後

淨利之百分之一為限，其報酬授權董事會依

其對公司營運參與程度及貢獻之價值，依同

業通常水準支給議定之。 

本公司董事、監察人執行本公司職務時，不

論公司營業盈虧，公司得支給報酬，其報酬

授權董事會依其對公司營運參與程度及貢獻

之價值，依同業通常水準支給議定之。 

新 增 本

公 司 董

事、監察

人 報 酬

之 上

限。 

第廿條 本章程未盡事項，悉依照公司法及其他有關

法令規定辦理。 

本章程未盡事項，悉依照公司法規定辦理。 修 正 條

文 之 用

字。 

第廿一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一○三年六月十一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民國一○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一○三年六月十一日 

 

增 列 修

訂 日 期

及 次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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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六】 
 六、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資金貸與對象及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

對象之限額 

一、依公司法第十五條規定，除有下列

各款情形外，本公司之資金不得貸

與股東或任何他人： 

(一)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或行號；前述所稱業務往來係指與

本公司有進貨或銷貨行為者。 

(二)與本公司有短期融通資金必

要之公司或行號；前述公司或行號

係以本公司持股達 20﹪以上之公

司或行號，且因業務需要而有短期

融通資金之必要者為限。融資金額

不得超過貸與企業淨值之百分之

四十。前述所稱短期，係指一年或

一營業週期 (以較長者為準) 之

期間。融資金額係指本公司短期融

通資金之累計餘額。 

(三)公開發行公司直接或間接持

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

司間，從事資金貸與，依下列第三

項第三款之規定辦理。 

 

二、資金貸與總額 

資金貸與總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淨

值之百分之四十。淨值以最近期經

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

表所載為準。 

三、資金貸與個別對象之限額 

(一)資金貸與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或行號者，貸與總金額以不超過本

公司淨值之百分之二十為限；個別

貸與金額以不超過雙方最近一年

度業務往來金額為限。所稱業務往

來金額係指雙方間進貨或銷貨金

額孰高者。 

(二)資金貸與有短期融通資金必

要之公司或行號者，貸與總金額以

不超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二十

為限；個別貸與金額以不超過本公

司淨值之百分之十為限。 

資金貸與對象及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

對象之限額 

一、依公司法第十五條規定，除有下列

各款情形外，本公司之資金不得貸

與股東或任何他人： 

(一)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或行號；前述所稱業務往來係指與

本公司有進貨或銷貨行為者。 

(二)與本公司有短期融通資金必

要之公司或行號；前述公司或行號

係以本公司持股達 20﹪以上之公

司或行號，且因業務需要而有短期

融通資金之必要者為限。融資金額

不得超過貸與企業淨值之百分之

四十。前述所稱短期，係指一年或

一營業週期 (以較長者為準) 之

期間。融資金額係指本公司短期融

通資金之累計餘額。 

(三)公開發行公司直接或間接持

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

司間，從事資金貸與，依下列第三

項第三款之規定辦理。 

 

二、資金貸與總額 

資金貸與總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淨

值之百分之四十。淨值以最近期經

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

表所載為準。 

三、資金貸與個別對象之限額 

(一)資金貸與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或行號者，貸與總金額以不超過本

公司淨值之百分之二十為限；個別

貸與金額以不超過雙方最近一年

度業務往來金額為限。所稱業務往

來金額係指雙方間進貨或銷貨金

額孰高者。 

(二)資金貸與有短期融通資金必

要之公司或行號者，貸與總金額以

不超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二十

為限；個別貸與金額以不超過本公

司淨值之百分之十為限。 

配合公司實務運

作之需求，增列

子公司資金貸與

他人之相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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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公開發行公司直接或間接持

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

司間，從事資金貸與，不受第二項

之規範，且不受第三條之限制，其

貸與金額、貸與期限及計息方式依

各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管理辦法

訂定之。且其融通期間以兩年為

限。但得經該公司董事會通過展

延，展延最長不得超過四年。 

(三)公開發行公司直接或間接持

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

司間，從事資金貸與，融資金額不

得超過貸與企業淨值之百分之四

十。且其融通期間以兩年為限。但

得經該公司董事會通過展延，展延

最長不得超過四年。 

 

 

 

第十三條 本辦法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十

二日 

第一次修訂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九

日，第二次修訂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四

日，第三次修訂民國一OO年五月二十七

日，第四次修訂民國一0二年六月四

日，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一○四年六月二

十五日。 

本辦法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十

二日 

第一次修訂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九

日，第二次修訂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四

日，第三次修訂民國一OO年五月二十七

日，第四次修訂民國一0二年六月四日。 

增列次數及修訂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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